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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财务管理 

工作的意见（试行） 
 

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农村财务管理，堵塞村级财务管理漏

洞，维护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益，提高村级民主管理和

监督水平，根据省、市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现就进一

步加强和规范农村财务管理提出如下意见： 

一、加强村级项目资金管理 

村级工程建设项目应由村委会研究并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会

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后实施工程。 

（一）估算总投资在 20 万元以下（不含 20 万元）的微小型

工程，不纳入基本建设管理范围，无需报发改部门审批。 

（二）工程建设资金在 5万元（不含 5万元）以下的项目，

由镇驻村干部、村委会和村务监督委员会组成 5人以上的审核小

组进行审核、报镇级政府（丰溪林场）备案；5万元～20 万元（不

含 20 万元）的项目，由建设单位直接委托财审入库中介进行审

核；20 万元～50 万元（不含 50 万元）的项目，由镇级政府（丰

溪林场）报县发改局或县财政局采购中心办理相关手续，并由县

财政局财审中心进行工程结算审核；50 万元以上的项目，原则

上由镇级政府（丰溪林场）负责组织实施，在镇级政府（丰溪林

场）报县发改局或县财政局采购中心办理相关手续后，由县财政

局投资审核中心对工程进行预结算审核，并按招投标或政府采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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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规定程序办理。 

二、加强扶贫资金管理 

在扶贫项目资金管理上，各村应严格按照财农〔2011〕412

号、粤财农〔2016〕166 号、埔府〔2016〕88 号、埔财农字〔2016〕

99 号等文件执行。一是规范使用扶贫资金。各村应按照“以规

划定项目、以项目定资金、项目安排精准、资金使用精准”的要

求，安排使用扶贫资金。严禁擅自改变资金用途或以任何理由从

专项资金中提取管理费和其他费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各村以资产、

资金入股的，要签订完整的合同，制定收益分配到户方案。工程

项目要严格按照规定进行管理，确保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精准。二

是加强扶贫资金的监管。各镇（场）要综合利用信息化等手段，

严把扶贫资金使用审批关，加快扶贫资金使用进度，并督促做好

公开公示工作。 

三、加强村集体资产管理 

各村集体资产管理应严格按照《广东省村集体资产管理条

例》（2016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）执行。凡涉及村集体资产对外处

置（含拍卖、转让、入股、出租、出借等），事前须报镇政府（丰

溪林场）核备，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

通过，并进行张榜公示。 

四、规范财务支出 

（一）规范误餐补助发放。村级召开村民代表会议、村民大

会等会议，可参照埔行财字〔2016〕19 号文件，给参会人员发

放误餐补助。村“两委”干部不得领取误餐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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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范差旅费发放。村干部因公到镇内出差，差旅费标

准由各镇自行制定；村干部因公到镇外出差，差旅费标准参照埔

财行字〔2014〕11 号、埔财行字〔2016〕17 号、埔财行字〔2016〕

18 号，按“其他人员”或“科员及以下人员”的限额标准据实

报销。 

组织单位已统一安排食宿或发放差旅补助的，不得再报销任

何费用。以上各项补助标准不得超过县有关文件规定的补助标

准，且必须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会议授权的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

后执行。 

（三）规范离任村“两委”干部一次性补助发放。根据《中

共梅州市委组织部 梅州市民政局 梅州市财政局 梅州市人力资

源和社会保障局印发〈梅州市正常离任村干部生活补助提标发放

管理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梅市组通〔2020〕38 号）文件精神，正常

离任村（社区）“两委”干部“发放一次性离任补助金”的政策

终止执行，由县财政局通过“一卡通”发放方式，按月直接支付

正常离任村（社区）干部生活补助给符合条件的补助对象个人。

各村（社区）不得再发放离任补助。 

（四）严格审核原始凭证。发生财务支出时，经手人必须取

得合法、规范的原始凭证，注明用途并由经手人、证明人签名（实

物性开支须有验收人签名），经村集体负责人审批同意后，交村

监委审核（签名或盖章），由财会人员予以审核报账。所有支出

凭证一律不得使用白单报销。 

五、规范村民小组基本账户设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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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规范基本账户管理，全县各村民小组只可开设一个基本账

户，用于办理日常转账结算和现金收付，一般不准开设其他临时

账户，要以“大埔县 X 镇 X 村 X 经济合作社”为户名,在大埔农

村商业银行开设基本账户。银行基本账户预留印鉴须包括经济合

作社公章、村民小组长和村委会报账员印章，现金、支票、印章、

存折、存单、有价证券等必须专人分开保管，严禁由同一人保管

收付款项所需的全部印章。村民小组各项支出须报村委会核备。 

六、加强监督检查 

（一）财务公开常态化。各村要认真落实村级财务公开制度，

特别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，要及时公开。各镇（场）要定

期对村财务公开情况进行检查，对公开不到位的，要及时提醒，

确保村级财务公开工作规范化、常态化。 

（二）监督检查常态化。一是村务监督委员会要认真查阅和

审核有关会计账目，审议会签有关财务票据，定期查核各项资产，

监督检查村务公开工作，并强化对村集体建设工程项目的全程监

管。二是各镇（场）要强化对村级财务管理的组织领导，严格执

行村账镇代理制度，切实加强对村级民主理财、财务管理的指导，

履行镇级监管责任,做到事前预防、事中指导、事后监管。三是

县农村财务管理工作领导小组要着手组织对村级财务情况进行

全面检查，必要时委托第三方审计机构进行审计。对检查情况和

存在问题要及时予以通报，对发现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要及时报

县纪检监察部门。 

七、各社区居委会财务管理参照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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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本意见凡与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不一

致的，以有关法律法规、规章和上级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为准。如

相关部门制定新的政策，则按照新政策执行。 

九、本意见印发之日起试行，原《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印

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财务管理工作意见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埔

府办〔2018〕1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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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，县纪委办，县人武部，县法 

院，县检察院。 

 

大埔县人民政府办公室秘书股             2021 年 3 月 25 日印发 

 


